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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 林 市
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文件

市森防字〔2023〕13 号

桂林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关于发布
橙色森林火险预警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森林防灭火指挥部，市森防指各成员单位：

近期以来，我市气温向干旱少雨方向发展，森林火险等级持

续升高，卫星热点增多，容易引发森林火灾。根据《广西壮族自

治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发布高森林火险橙色预警的

通知》（桂森防办字〔2023〕43 号）要求，我市于 11 月 20 日

进入橙色高火险天气，森林防灭火形势十分严峻。现将各项防范

工作明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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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要禁止野外用火。橙色森林火险预报期间严禁一切野外

用火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森防指第一时间发布橙色森林火险预警，

加强各部门会商，及时研判森林火险形式适时发布禁火令或禁火

通告。要充分发挥护林员、火源管理员、火源巡护队的作用，乡

镇包村干部要责任到位，市、县、乡镇要派出督导检查组，深入

基层督促检查。对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重要地区、重点林

区、重要入山路口等要派出人员严防死守，严禁人员携带火种入

山。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用火行为并开展好警示教育。

二、要加大宣传和隐患排查力度。认真组织开展宣传活动、

面向留守老人的“精准宣传”。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手机、网

络媒体、标语、宣传车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和社会资源，广泛

开展宣传，形成浓厚的全民森林防火意识。要加强对农事用火、

祭祀用火和铁路、公路、跨林区高压电线沿线违规用火隐患排查

力度，及时清理防火隔离带和防火线内可燃物。

三、要做好应急处置准备。要做好扑火装备的维修、检查、

保养和扑火物资储备，专业森林消防队伍 24 小时待命，靠前驻

防，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。一旦发生森林火灾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要及时启动预案，森林火灾指挥员及时、准确研判火情，进入一

线，科学组织指挥扑救，防止出现扑救人员伤亡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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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要加强应急值守。要坚持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轮值带班，

做到信息反馈及时、准确；所有负责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领导和工

作人员都要坚守好自己的工作岗位，电话 24 小时畅通，随叫随

到。要严格落实卫星热点反馈制度，杜绝出现迟报、瞒报问题。

五、要落实工作责任。坚持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，

切实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。所有责任主体都要“向前多迈一步”，

主动担责，严防责任断档脱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森防指要及时派

出督察组、暗查暗访组，对乡镇进行督促检查、暗访检查。市森

防指也将派人进行督促、指导、暗访。林业部门要通过手机、电

视、公共大屏幕等形式做好针对性宣传教育，加强护林员巡山护

林力度，强化“防火码”推广应用，做到早发现、早预警、早处

置；强化野外火源管控，严格执行野外用火审批制度。应急管理

部门要加强应急值守和专业队伍建设，在高火险天气期间要做好

装备检查和队伍靠前驻防，做到快速出击、高效处置。气象部门

要加强预测预报，通过短信等形式及时更新和发布专题气象预

报，发生火灾要持续提供实时天气预报；公安部门要提高森林火

灾破案率，与林业、应急管理部门加强警示教育宣传。农业农村

部门要加强对农事用火的宣传和管控，入村、入屯、入户做好政

策、法规、法律引导工作。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加强对进入森林景

区人员宣传教育，严格管控带火种进山，防止因游客野外吸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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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炊露营等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。电信、移动、联通等部门要

积极配合应急管理、林业、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高火险天气预警预

报。供电部门要加强对穿越林区的供电线路下杂草及树木进行清

理整治。市森防指其他成员单位要明确责任人，保持通信畅通，

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工作，确保事有人管，听令能动，遇有火情做

到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。

附件：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发布高

森林火险橙色预警的通知（桂森防办字〔2023〕43 号）

桂林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

2023 年 11 月 21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自治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，市委办,市政府办

李楚市长、蒋春华常务副市长、郑文宝副秘书长

桂林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023年 11月 21日印发


